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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： 

《安徽理工大学继续教育经费管理办法(修订)》已经校长

办公会议讨论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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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继续教育经费的管理，规范收费、经费使用

行为，保障我校继续教育健康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我校的继续教育经费主要指学校按物价部门核定

的收费项目和标准面向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和各类非学历教育学

生收取的学费。本办法适用于成人学历教育收取学费的使用管

理。 

第三条 继续教育学费收入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实行

“收支两条线”，主要用于学校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严格按照

国家的财经法规和学校的有关制度规定进行使用。 

第二章  收费管理 

第四条 继续教育的各项收费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

费范围和标准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依法组织收入。 

成人学历教育学费由学生在每学年报到注册时直接交至学

校指定的账户。 

第五条 本校教职工及子女在校接受成人高等教育，家庭经

济困难的可申请减免 30%学费。由学校教职工本人持所在单位主

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，办理学费减免手续。 

第三章  合作办学的收入分成 

第六条 本着“规范管理，兼顾各方，互利双赢”的原则，

学校和合作办学单位的收入分成办法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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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函授站（点）的学费收入分成比例。学校与函授站

（点）招收非临床医学专业的学费收入分成比例为 6:4。60%收

入学校，40%作为函授站（点）的招生宣传和管理费用。学校对

函授站（点）进行年度考核，考核合格的函授站（点），学校再

划拨学费的 20%作为教学酬金和考务费用。 

学校对函授站（点）招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一次性招

生宣传奖励，每招收一名学生一次性奖励 200元。 

（二）学校与企业（学校）联合办学（成人教育）的学费

收入分成比例为 9:1。90%收入学校，10%作为联合办学单位的招

生宣传和管理费用。 

（三）函授站（点）和校企联合办学单位的招生宣传、管

理费用、教学酬金和考务费用，学校通过对公账户转入函授站

（点）和校企联合办学单位指定账户。 

第四章  经费使用 

第七条 继续教育经费的收入和使用，必须纳入学校预算，

实行统一管理，统一核算。继续教育办学经费每年度由继续教

育学院预算，上报学校审批后使用。 

第八条 继续教育办学经费主要用于办学成本支出、日常管

理支出、其他支出。 

（一）办学成本支出的范围：继续教育招生、授课教师课

酬、班主任津贴、教学管理、教学设备购置、图书资料购置、

教师教材、毕业证书等。 

（二）日常管理支出的范围：办公经费、差旅、会务等。 

（三）其他支出的范围：加班、临时用工、慰问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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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项支出的标准，由继续教育学院根据市场行情、

参考省内其它高校标准制定方案，报学校同意后执行。 

第九条 继续教育各项经费支出安排，必须贯彻“勤俭办学、

厉行节约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各项

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。按审定的预算和规定的开支范围、标准

办理各项支出，保证各项资金的合理使用。 

经费审批按照学校经费使用和审批的相关规定执行，严格

审批手续。相关支出要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有关规

定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实施，《安徽理工大

学继续教育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校继教〔2013 〕14号）同时废止，

《关于对继续教育学院申请调整成教课时酬金等费用的批复》

（校政〔2017 〕54 号）、《安徽理工大学调整成人教育函授站点

学费比例分成的通知》（校继教 〔2013〕4 号）不再执行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安徽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28日印发 


